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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植德(证)字[2022]037-6 号 

 

致：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据此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本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进行了见证，对相关文

件、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特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

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称“《法律意见书》”）、《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

《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3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核准 

 

（一）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 

 

经查验相关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会议文件资料

以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发行人就本次发行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如下： 

1．2021年11月18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议案； 

2．2022年1月26日，发行人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3．2022年3月28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4．2022年6月8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5．发行人于2022年9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减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与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已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通过 

 

根据淄博市财政局于2021年12月29日出具的“淄财金监[2021]11号”《关于

同意市城市资产运营公司投资上市公司江化微的批复》，淄博星恒途松认购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已取得淄博市财政局核准。 



 

4 

 

（三）本次发行已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对经营者集中的批

准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2年1月7日出具的“反执二审查决定

[2022]13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淄博星恒途

松收购发行人股份事宜不实施进一步审查，淄博星恒途松可以实施集中。 

 

（四）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22年10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

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2年11月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53号），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核准。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653号”核准文件的基础上，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

人制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系向

特定对象发行，不涉及询价过程。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淄博星恒途松，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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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淄博星恒途松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梁梦 

成立日期 2021 年 09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37,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马尚街道办事处人民西路 228 号金融中心大厦

614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3MA94YY582G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淄博星恒途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及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系 

根据发行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淄博星

恒途松。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淄博星恒途松直接持有发行人29,183,206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11.4550%，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淄博星恒途松将持有发行人71,063,330股股票，占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3.9558%，成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其所持发行

人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已超过第二大股东殷福华实际可支配的股份表决权的5%以

上，能够对江化微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且根据淄博星恒途松与殷福华、

季文庆、杰华投资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淄博星恒途松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有

权提名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超过发行人改组后的董事会

中董事人数的半数。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

淄博星恒途松，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淄博市财政局，本次发行将导致发行人控制

权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

行人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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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相关协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认购对象淄博星恒途松与发行人已签署《关于江

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关于江阴江

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

合称“《股份认购协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及股份认购方案的认购股份数量、

认购方式、定价基准日、认购价格、限售期及支付方式、合同生效条件、争议解

决与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 

经核查，2022 年 11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阴江化微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53 号）后，发行人

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该等协议合法有

效。 

 

（三）本次发行的价格和数量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定价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43 元/股，最终发行数量为 41,880,124 股，合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46,210,313.32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8,569,168.27

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认购对象及其认购数量、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淄博星恒途松 41,880,124 646,210,313.32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文件的相关内

容，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合法、有效。 

 

（四）本次发行的缴款与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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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出缴款通知书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11月21日向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淄博星恒

途松发出《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缴款通知书》

（以下称“《缴款通知书》”），通知内容包括认购对象需缴付的认购款金额、

缴款截止时间及指定账户等。 

 

经查验，《缴款通知书》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2．缴款与验资 

截至2022年11月22日，认购对象淄博星恒途松已将本次发行认购款项汇入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2022

年11月23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

验，出具了“大华验字[2022]000843号”《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 

2022 年 11 月 23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

事项出具了“大华验字[2020]000844 号”《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已划转至发行人账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止，发行人已向淄博星恒途松共计 1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1,880,124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15.43 元，募集资金总额 646,210,313.32 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不含增

值税）人民币 7,641,145.0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38,569,168.27 元，其中：

计入“股本”人民币 41,880,124.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96,689,044.27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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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性意见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人

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符合《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

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

求。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本次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办理发行对象获配

股份登记等相关手续，以及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注册资本增加之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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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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